附件2
安徽省职业与成人教育学会信息化专业委员会工作条例
第一条 信息化专业委员会性质
安徽省职业与成人教育学会（简称“学会”）信息化专业委员会是学会的分支机构，是学会服务于全省职业和成人教育信息化工作的常设工作机构。
第二条 信息化专业委员会宗旨
遵守国家宪法、法律、法规和政策，坚持科学发展观，团结和组织全省广大职成教信息化建设战线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教学人员、科研人员等，在学会的统一领导和部署下，积极开展教育教学信息化、教育管理信息化、电子政务信息化、远程教育信息化及信息技术学科建设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推动职成教教育教学信息化工作深入开展，以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的现代化，促进整个教育的现代化，为构建全省终身教育体系做出积极的贡献。
第三条 信息化专业委员会主要任务
    1、贯彻党和政府推进教育教学信息化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团结和组织职成教战线工作者开展和参与教育信息化的建设、应用与研究工作； 
2、组织教育信息化建设研究及相关活动，重点组织职成教育、终身教育等领域网络技术研究、资源建设研究、电子政务研究、数字校园（智慧）建设研究； 
3、加强与国内外有关校园信息化建设团体的联系；
4、邀请企业参与共同组织举办教育信息化理论培训和技术培训活动，提高我省职成教教育信息化工作者和教师的信息素养和信息技能等综合业务水平； 
5、组织职成教教育信息化科研成果的评奖活动，交流推广经验，普及教育信息化科学知识；
6、为全省职业院校的校园网、城域网建设提供有关技术、数字校园（智慧校园）建设整体解决方案咨询服务，组织对职业与成人教育信息化软、硬件产品的鉴定、推广，为广大会员提供服务；
7、依托信息化专委会专家组办好为广大会员服务的网络交流平台，不定期编辑整合优秀课例、优秀软件、优秀论文、优秀教学设计、教学经验等，广泛交流，及时沟通，为广大会员单位的教育信息工作者提供交流沟通互动的网络平台；
8、为教育行政部门对教育信息化的政策制定、决策提供咨询服务；
9、按照学会的要求，积极开展符合信息化专业委员会宗旨的其它活动。
第四条 信息化专业委员会组成
信息化专业委员会成员由从事职成教信息技术和信息化建设工作的职业院校、企事业单位、有关部门和机构的专业人士自愿组成。信息化专业委员会设主任委员1人，顾问1人，副主任委员10人，秘书长1人、副秘书长4人，委员若干人。由学会常务理事会聘任。
第五条 信息化专业委员会委员条件
1、拥护学会章程，热爱职业与成人教育，具有高级专业职称，或长期从事职成教信息化工作，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及较高的理论水平；
2、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学风端正，办事公道；
3、积极参加我省职成教信息化工作研究，热心教育信息化建设工作，完成信息化委员会交给的任务；
4、在我省信息化建设领域研究和实践活动中具有一定影响；
5、身心健康，能正常参加信息化专业委员会的活动。
第六条 信息化专业委员会工作方式
1、信息化专业委员会原则上每年召开一次全体委员会议，讨论有关职成教信息化建设的重大问题和年度工作安排等；会议时间和议程由秘书处提出建议，报请正副主任委员同意后召开，信息化专业委员会的工作也可以通过网络方式进行；
2、信息化专业委员会的日常工作由信息化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负责，信息化专业委员会秘书处负责具体实施年度工作计划，具体承办有关活动；
3、信息化专业委员会成立专家委员会，为全省职成教信息化工作提供咨询与技术支持服务；
4、信息化专业委员会秘书处设在安徽工商职业学院
第七条 信息化专业委员会任期
信息化专业委员会委员任期每届五年。
第八条 信息化专业委员会经费
信息化专业委员会的活动经费由安徽省职业与成人教育学会支持；在国家有关政策的指导下，多渠道、多形式筹集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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